
接到通報平臺分派案件(註 1) 

3日內於平臺確認案件依保密及機關霸

凌防治相關規定及處理機制（以下簡

稱機關霸凌規定）主動聯繫申訴人 

依行政程序法第 
170 條規定確實
處理並應注意保
密 

依機關霸凌規定辦理 依相關規定辦理(註 2) 

註 1：各機關內部申訴管道接獲申訴並受理之霸凌案件，應主動至通報平臺填報；另如接獲總統府、行政

院及本總處等相關機關移文並已由通報平臺列管之案件，應依限至通報平臺回報辦理情形。 

註 2：如機關權責、「行政程序法」、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」及機關霸凌規定相關處理

程序等。 

各機關接到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職場霸凌案件通報平臺
分派案件之建議處理流程 

 

 

 

 

 

判斷是否符合

機關霸凌規定 

是 所訂受理條件 否 
 

 

如涉幕僚
作業單位
主管，應予
迴避，改由
其他單位
辦理（例：
涉人事單
位主管宜
由政風或
秘書單位
辦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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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案 
 

無具體
事證 

同一事由，經適當處

理，並已明確答復，仍

一再陳情；不符受理規

定不能補正或經通知

逾期未補正等機關霸

凌規定之其他不受理

態樣 

未具名 

涉及公務人員陞遷、獎懲、考績評定等

事項，係屬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

109 年 10 月 5 日函之人事行政行為，

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救濟程序辦理 

一個月內回復當事人處理結果，並於回復後

至平臺回報(必要時敘明理由得延長一個月) 

一個月內回復當事

人處理結果，並於

回復後至平臺回報 

（必要時敘明理由

得延長一個月） 

依機關權責、「行政院及

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

情案件要點」及保密等

規定由相關單位進行行

政釐清，必要時參照機

關霸凌規定程序處理 

有具體
事證 


